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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事 项
	内    容

	1
	政策事项名称
	林草种子（普通）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

	2
	政策依据
	赤峰市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赤峰市林业和草原局深化“证照分离”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赤林草办发[2021]154号

	3
	申请条件
	对申请人自愿承诺符合许可条件并按要求提供材料的，可实行告知承诺制审批。以下情况除外：1.从事林草种子进出口的;2.从事主要林木良种籽粒、穗条等繁殖材料生产经营的;3.从事主要草种生产的;4.从事主要草种杂交种子及其亲本种子、常规原种种子经营的。申请人不愿承诺、无法承诺，有较严重的不良信用记录或者存在曾作出虚假承诺等情形且信用未修复的，不实行告知承诺。

	4
	优惠标准
	对申请人自愿承诺符合许可条件并按要求提供材料的，可实行告知承诺制审批。

	5
	政策期限
	自通知发布之日起实施

	6
	申请材料
	1.《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申请表
2.营业执照或者法人证书、身份证，单位还应当提供章程
3.生产用地权属材料
4.林草种子生产、加工、检验、储藏等设施和仪器设备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材料以及照片
5.劳动合同
6.测绘单位出具坐标点（2000坐标系）
7.林草种子生产经营用地地类核查表
8.签署告知承诺书

	7
	受理部门
	

	8
	政策审批部门
	赤峰市林业和草原局

	9
	办理流程
	旗政务服务大厅综合窗口受理--部门审批--发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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